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
宁环发[2009]181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度环境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环保局、开发区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开展2009年环境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》的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2009年度环境统计年报工作，准确反映环境保护动态，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环境统计年报是国家法定的报表制度，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，按《统计法》的规定，严肃对待、严格执行“十一五”环境统计报告制度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2009年环境统计工作。

二、环境统计调查单位

1、市环保局直管的重点排污企业；

2、各区县环保局在上年环境统计调查单位名录的基础上，根据大户排序原则，动态调整辖区内统计调查单位，家数基本与上年持平；

3、有重金属类有害物质排放或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；

4、城市污水处理厂（含运行1个月的新厂）、固体废物处置厂；

5、一级以上（含一级）医院。

三、调查分工

1、市环保局直管的重点排污企业，由市环保局负责布置调查；

2、江北化工园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和南汽集团，由其环保部门负责布置调查；

3、其他企业由所在区环保局负责布置调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认真学习环境统计报表制度，仔细解读有关技术要求、填报说明和指标解释；

2、充分准备，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和监测台帐；

3、准确计算、准确填报、准确录入，并运用软件审核功能进行逻辑校验；

4、认真填写年间分析报表，对生产、排污等变化情况有详细说明；

5、准确、完整、按时上报。 

五、上报时间和上报方式

1、国控省控企业的4季度报表（环季基1表）于2010年1月8日(星期五)下班前报送市环保局计财处；

2、市直管重点企业的年报基表和分析表于2010年1月22日(星期五)前报送市环保局计财处；

3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南汽集团的年报表和分析表于2010年1月25日(星期一)前将报送市环保局计财处；

4、环境统计纸质件报表和电子件数据库同时上报；

5、各区县环保局以及江北化工园分局于2010年1月25日前完成环年基表的收集、审核、整理和录入汇总工作，将初审数据库报送市环保局计财处，并准备好全市统计会审会上所需资料：基表库、综表库、大户排行库、效验库、分析表、编制说明和工作总结等；

6、环境统计会审会暂定于2010年1月30日,地点另行通知。

环境统计年报内容较多，工作量大、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，请各单位积极组织，认真落实，确保2009年度南京市环境统计工作顺利完成。

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陆骏      电话/传真：83630868  

报送地址：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1828室     邮编：210019

获取电子表、软件等资料的邮箱：hbjcc2008@163.com  密码：83630868

数据库上报邮箱：lujun2004@163.com 

南京市环保局网址：www.njhb.gov.cn
南京市环境保护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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